
 

 

 

湖北省卫生厅文件 
 

鄂卫规〔2012〕5号 

 

省卫生厅关于印发《湖北省公共场所预防性 

卫生审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局，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： 

    根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

细则》的规定，结合全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实际，省卫生

厅研究制定了《湖北省公共场所预防性卫生审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附件：《湖北省公共场所预防性卫生审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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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公共场所  管理办法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卫生部，省政府法制办，各市、州、县卫生监督局        

  湖北省卫生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8 月 14日印发   

拟稿：徐晶              校对：熊国平             共印 20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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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公共场所预防性卫生审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公共场所建设项目符合相关规范、标准要求，

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，根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和《公共

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预防性卫生审查，是指根据法律、法规及

规章的规定，对全省范围内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公共场所工程项目

（以下简称建设项目）的设计、竣工验收等过程进行的卫生审查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场所的建设项目： 

    （一）宾馆、饭馆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；  

  （二）公共浴室、足浴、理发店、美容店；  

 （三）影剧院、录像厅（室）、游艺厅（室）、歌厅、舞厅、音

乐厅、网吧； 

  （四）体育场（馆）、游泳场（馆）；  

  （五）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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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六）商场（店）、书店；  

  （七）候诊场所、候车（机、船）室、公共交通工具。  

第四条 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分别为设计审查和竣工验

收，分别于建设项目动工前和建设项目完工后投入使用前进行。 

公共场所建设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，建

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和投入使用。  

第五条 预防性卫生审查实行属地和分级管理。 

建筑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（含一万平方米）并使用集中空调

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,预防性卫生审查由省级卫生行政部

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；其它公共场所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由所

在地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有管理权限的卫生行政部门负责。 

第六条 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以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

者主动申请开展为主，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可主动开

展或经其他单位(个人)举报予以开展。 

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

审查工作的日常监督监测。 

第七条 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与规划、住建等

部门加强协作联系，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工作原则上与规划审

批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放、建筑工程竣工验收等工作同步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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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的卫生防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

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 

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建设项目实施预防性卫生审查

时，有权查阅有关资料，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。卫生行

政部门工作人员对所掌握的资料负有保密的责任。 

第二章 设计审查 

第九条 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向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的

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建设项目设计审查申请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设计预防性卫生审查申请表； 

（二）建设项目选址及环境情况； 

（三）建设项目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，包括地形图、总平面图、

剖面图、平面图、立面图、透视图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设计图及其

说明； 

（四）公共卫生设施设计说明，包括消毒间（区）、公共用品

保洁间（区）、洗衣房、布草存放间、净化消毒等设施数量和分布

情况； 

（五）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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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建筑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（含一万平方米）并使用

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，由所在地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有管辖权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后，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在 2 个

工作日内报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在 5个工作

日内组织专家进行设计审查。其它建设项目由所在地市（州）、县

（市、区）有管辖权卫生行政部门受理，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在

5个工作日内组织设计审查。 

第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设计审查以设计图纸审查为重

点，必要时到现场进行勘察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 选址和周围环境审查。包括选址是否符合有关卫生标准

和要求，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是否有污染源或潜在污染源，是否对周

围人群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等。 

（二）建筑布局和流程审查。包括功能间布局和流程是否符合

公共场所的性质、服务功能、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等。 

（三）公共卫生设施设计审查。包括公共卫生设施设计内容是

否完整，相关卫生防护措施和设施是否符合卫生要求。 

（四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审查。重点是审查机房、风管、冷却

塔、空气净化消毒装置、应急关闭回风装置、控制集中空调通风系

统分区域运行的装置、清洗消毒用的可开闭窗口等设施设备，新风、

排风、送回风等通风系统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或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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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主要卫生指标的设计参数核算。 

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未申请或经过设计审查而开工建设的，卫生

行政部门应下达《卫生监督督办通知单》，督促建设单位或经营者

及时办理设计审查，设计审查办理并通过后方可复工建设。 

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未通过设计审查的，卫生行政部门应出具

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提出改进意见，待改进合格后由原审查卫生行

政部门再审查批准。 

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通过设计审查的，卫生行政部门应核发《建

设项目设计预防性卫生审查认可书》。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的

图纸和方案应由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和卫生行政部门共同签章后存

档。 

第十五条 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卫生行政

部门审查同意后的图纸和方案进行施工，不得擅自变更设计。如需

变更设计的，必须征得原审查卫生行政部门的同意。 

第三章 竣工验收 

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应向

县（市、区）级以上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，并提交以

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竣工验收申请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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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建设项目设计预防性卫生审查认可书》的复印件； 

（三）各项卫生设施（包括集中空调）的配置情况； 

（四）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； 

（五）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。 

第十七条 建筑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（含一万平方米）并使用

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公共场所建设项目，由所在地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有管辖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后，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在 2

个工作日内报告省级卫生行政部门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 5个工作

日内组织竣工验收。其它建设项目由所在地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

有管辖权的卫生行政部门受理，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在 5个工作

日内组织竣工验收。 

第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进行竣工验收应结合设计图纸，以现

场审核和卫生监测为主，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各类公共场所布局、流程的设置是否合理、规范。 

（二）功能间和专区（公共用品的清洗、消毒间，清洁用具存

放间、回收用具暂存间、公共卫生间、功能专区等）的建设，以及

与公共场所经营性质、面积是否匹配。 

（三）地面、墙面、顶棚、家具、防积水地面坡度以及室内装

修装饰是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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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类卫生设施的配置是否齐全。包括公共用品用具的清

洗消毒保洁设施、噪声控制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给排水、二次供

水、控制吸烟等设施是否符合卫生要求。 

（五）机械通风系统是否满足正常需要，主要参数是否达标。 

（六）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、设施设置和布局、空气净

化消毒装置安全性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和规范要求。 

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未申请或未经过竣工验收而投入使用的，

卫生行政部门应下达《卫生监督督办通知单》，督促建设单位或经

营者及时办理竣工验收，竣工验收办理并通过后方可投入使用。 

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未通过竣工验收的，卫生行政部门应出具

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提出改进意见，待改进合格后再验收批准。 

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的，卫生行政部门应核发

《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查竣工验收认可书》。 

第二十二条 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者取得《建设项目预防

性卫生审查竣工卫生验收认可书》后方可申请办理《公共场所卫生

许可证》。 

第四章 申报与受理 

第二十三条 申报材料的一般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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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表使用统一格式； 

（二）申报内容应完整、清楚，不得涂改，不得缺项，同一项

目的填写应当前后一致； 

（三）申请材料使用 A4规格纸张打印（图纸等除外）； 

（四）所有申请材料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复印件应清晰并与

原件完全一致； 

（五）申报材料应为原件（特别注明除外）。  

  第二十四条 申请预防性卫生审查可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办

理。 

被委托单位或个人办理预防性卫生审查时应持委托申报证明。

委托申报证明应载明委托单位（个人）名称（字）、委托事项、委

托权限、受委托单位（个人）名称(字)和委托日期，并有委托人签

章。  

第二十五条 公共场所建设单位或经营者所在地有管辖权的卫

生行政部门在收到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申请后，进行申请登记，申

报资料齐全的当场受理申报；资料不齐全的，告知申请人在 5 个工

作日内作出“补正申请”的书面决定。对需要补正申请的申请单位，

应一次性告知其应补正的所有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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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按照国

务院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和卫生部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实施行政处罚。 

    第二十七条  本办法由湖北省卫生厅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12年 9 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两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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